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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

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沃森”）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拟向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

贷款。详细情况如下： 

一、概述 

2021 年度，玉溪沃森疫苗产品生产、销售规模扩大，致疫苗生产成本费用、

销售费用资金支出增加；同时，玉溪沃森新增疫苗生产设备建设投资及产品的研

发、生产备料投入，玉溪沃森阶段性资金需求量较大。根据玉溪沃森业务发展需

要，为保证项目研发及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玉溪沃森拟向红塔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2 亿元，授信期限 1 年，用途为玉溪沃森

购买原材料、耗材，支付研发费用、推广服务费、运输费等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金周转。 

上述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为信用方式，不涉及向银行提供担保，不涉及以任

何股权、实物、房地产及无形资产抵押、质押。 

玉溪沃森本次向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属于公司董事会决

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融资主体基本情况 



名称：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770492152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高新区东风南路 83 号 

法定代表人：黄镇 

注册资本：壹拾叁亿捌仟柒佰叁拾陆万陆仟叁佰捌拾玖元整 

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4 日 

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研究与开发；疫苗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生物技术

咨询服务。 

玉溪沃森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8.2609% 

汇祥越泰（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043% 

天津蓝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348% 

合计 100.00% 

玉溪沃森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50,002.79 621,356.95 

负债总额 132,328.14 156,305.66 

净资产 417,674.65 465,051.28 

营业总收入 295,303.60 135,762.49 

净利润 97,801.06 38,082.12 

资产负债率 24.06% 25.16% 

注：202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2021 年 6 月 30日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玉溪沃森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余额 21,200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玉溪沃森向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 2 亿元，授信期限 1 年，用途为玉溪沃森购买原材料、耗材，支付研发费



用、推广服务费、运输费等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玉溪沃森此次向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人

民币 2 亿元主要用于玉溪沃森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有利于促进玉溪沃

森生产经营的发展，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玉溪沃森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

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我们同意玉溪沃森上述向红塔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玉溪沃森上述授信和贷款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有利于促

进玉溪沃森经营发展和业务规模扩大，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玉溪沃森向红塔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2亿元，授信期限1年，用途为玉溪沃森

购买原材料、耗材，支付研发费用、推广服务费、运输费等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金周转。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玉溪沃森此次向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2亿元主要用于玉溪沃森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周转，有利于促进玉溪沃森生产经营的发展，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玉溪沃森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及财务状况具备较强的监控和管理能力。我们同意玉溪沃森上述向红塔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事项。

